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文件
津农委〔2009〕71号
关于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业
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的通知的通知
有农业的区、县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业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的通知》（农办科[2009]49号）要求，为做好相关调研工作，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调研任务，结合科学编制我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建立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体系，现将我市农业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工作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一、调研的组织实施
此次调研工作由市农委牵头负责。各区、县要明确责任部门，结合农民素质提高工程，具体组织开展调研工作，并负责调研数据审核和相关材料汇总工作。
二、调研的具体任务
调研以填表形式进行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：

1、摸清各区、县农民生产技能培训基数。按照种植、畜牧、水产三个类别，每个区、县选择种植面积较大（或产值较大、附加值较高的设施农业、特色种植业）或养殖量最大的10种左右的产业，以区、县为单位调研各产业的产业规模、从业人员数量和结构。（见附表1）

2、摸清各区、县农业和农村服务行业技能培训基数。按照公益性服务业、经营性服务业、农村社会管理、涉农企业用工和其他等五个类别，以区、县为单位了解当前从业人员情况并对2015年的需求进行测算。（见附表2）

3、摸清各区、县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基本情况。包括本区域内以农民教育培训为主的农业职业学校、农业科技推广机构、农广校、科技培训中心等，了解涉农专业、师资和实习基地等情况，同时了解本区、县2007—2009年平均每年初、高中毕业后未能进一步升学的农村毕业生情况。（见附表3）

三、调研的有关要求

1、各区、县要高度重视此次调研工作。此次调研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涉及面广，各区、县要针对调研内容，统筹安排，制定好调研工作实施方案，加强对调研工作的指导和督促，明确承担调研任务的各部门责任，做好相关协调工作，确保调研工作顺利开展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调研任务。

2、本次调研结果不仅将作为农业部编制农民教育培训“十二五”规划的基本依据，同时也将作为“十二五”期间我市农民教育培训任务的重要依据。各区、县要在认真研究本区域内当前农村从业人员状况、未来5年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及其对从业人员技能培训需求的基础上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按文件要求，认真填报，保证相关数据的准确性。

3、各区、县请于8月20日前将本单位负责此次调研任务的具体责任牵头部门、联络员以及联系电话报农委科教处。于9月5日前将本区、县调研原始报表（见附表1、2、3）（电子表格可在天农网下载http://www.tjaci.gov.cn/）以正式文件报市农委科教处（一式三份），同时按文件要求，将电子稿发至信箱：zxd630913@yahoo.com.cn）。

附：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业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的通知

联系人：市农委科教处  张晓东    联系电话：88290657

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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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农业部办公厅文件
农办科〔2009〕49号

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农业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（农牧、农林）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
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：

自2004年实施“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”和2006年实施“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”以来，中央财政对两个工程总计投入40.5亿元，共对全国945个县的367万农民开展了系统的科技培训，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1530万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民开展了技能培训。两个工程的实施，在培养学以致用的专业农民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，拓宽农民就业渠道，促进广大农民增收致富上取得了突出成绩，为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当前，随着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，我国农产品供给形势、农村的经济结构、农村体制机制、农民生产水平和农村面貌都在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形势及对从业人员的结构、质量、数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，对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为了科学编制农民教育培训工作“十二五”规划，深入推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发展，建立与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体系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农村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研组织

调研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、人事劳动司牵头统一组织部署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由农业厅（委、局），负责会同本省农机、畜牧、水产、乡镇企业等行业部门，制定本省调研方案，组织和指导各县开展调研。

二、调研内容
调研以填表形式进行，主要为三方面内容：

1.主要摸清各县农民生产技能培训基数。按照种植、畜牧、水产三个类别，每个县选择种植面积较大（或产值较大、附加值较高的设施农业、特色种植业）或养殖量最大的10种左右的产业，以县为单位调研各产业的产业规模、从业人员数量和结构。（见附表1）

2.主要摸清各县农业和农村服务行业技能培训基数。按照公益性服务业、经营性服务业、农村社会管理、涉农企业用工和其他等五个类别，以县为单位了解当前从业人员情况并对2015年的需求进行测算。（见附表2）

3.主要摸清各县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基本情况。包括县域内以农民教育培训为主的农业职业学校、农业科技推广机构、农广校、科技培训中心等，了解涉农专业、师资和实习基地等情况，同时了解本县2007—2009年平均每年初、高中毕业后未能进一步升学的农村毕业生情况。（见附表3）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次调研结果将作为我部编制农民教育培训“十二五”规划的基本依据，同时也作为“十二五”期间安排各省、各县农民教育培训任务的重要依据。各省、各县要在认真研究本省、本县当前农村从业人员状况、未来5年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及其对从业人员技能培训需求的基础上，实事求是填报。

（二）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，做好此次调研的组织、对各县的指导和督促，以及本省调研数据审核和汇总工作。各县农业部门要组织责任心强、熟悉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同志承担调研任务，确保调研工作顺利开展，保质保量完成。

（三）请在8月10日前将本省（区、市）负责此次调研的联络员名单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教育处。请在9月10日前将本省调研情况汇总表（见附表4、5、6）以及各县调研原始报表以正式文件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（汇总表电子件同时发送电子信箱：yggcbgs@sina.com）。

联系人：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刘红强    联系电话：010—59193080

附件：1、      区、县农村从业人员情况调查表（第一产业）

      2、      区、县农村从业人员情况调查表（二、三产业）

      3、      区、县农民教育培训资源情况调查表

4、      市农村从业人员情况调查表（第一产业）

5、      市农村从业人员情况调查表（二、三产业）

6、      市农民教育培训资源情况调查表

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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